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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中药类 

编 制 说 明 

1 项目背景 

1.1 项目来源 

2005 年 1 月 11 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关于下达《制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编制任

务的通知”（环办函[2005]16 号）的形式向原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标准研究所（现为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标准研究所）下达了《制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中药类》的制订工作

计划。 

1.2 主要工作过程 

（1）项目启动：成立标准编制组、标准开题 

自标准制订工作任务下达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标准研究所作为本标准的牵头单位

立即组织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标准编制组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标准研究所、中国中

药协会、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石家庄神威药业集团组成，其中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环境标准研究所作为主编单位，全面负责本标准的编制工作，其他三家单位作为参编单

位，负责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与帮助，共同完成标准制订工作任务。 

2005 年 4 月，标准编制组完成了《制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中药类》的开题报告，并

于 4 月 29 日召开了开题报告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对该标准的开题报告提出了如下意见：1）

标准制订要体现促进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的原则；2）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调研，

调查数据尽可能全面、深入，并对数据进行分析；3）标准的编制说明中应对标准值进行技术

经济可行性论证。 

（2）全国中药工业污染源调查 

《制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中药类》是一项强制性环保技术法规，制订该标准是一件

严肃的国家环保立法工作。为客观地了解各中药生产企业的生产工艺、污染物产生、治理与

排放情况，使标准制订的技术依据更充分，标准的技术内容更加科学、合理、可行，标准编

制单位对全国主要中药制药企业进行了书面调查，共收到回函 39 份；与此同时，对部分中药

生产厂进行了实地调研，掌握了我国中药生产企业的生产、排污与治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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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制标准草案 

2006 年 2 月和 3 月，标准编制组在北京进行了两次内部的协调讨论。主要讨论标准的适

用范围和标准文本中特征因子的确定以及确定依据。 

2006 年 4 月 7 日-9 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司在浙江台州主持召开了制药工业污染物

标准标准暨污染防治技术研讨会，就标准的初稿进行了讨论和征求意见。 

2006 年 5 月 14 日，标准编制组在北京针对企业座谈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讨论和回答，并就

标准的结构和标准的内容进行了确定。 

2006 年 7 月 29 日，在河北石家庄，标准编制组内部进行了标准文本（征求意见稿）和标

准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的交流，就标准的适用范围、标准文本格式以及企业调研资料等

进行了进一步的协商和讨论。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标准编制组通过对中药工业重点源污染物排放调查研究，我国中

药生产工艺及污染治理技术评估，综合考虑生产工艺、污染预防、排放因子、处理技术、排

放水平以及处理成本等方面的因素，结合中药工业概况与国家相关政策、标准研究成果，并

参考国外制药工业环境管理法规与标准和企业意见，确定出标准排放限值，起草了《制药工

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中药类（征求意见稿）》和《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中药类（征

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2 制订本标准的必要性 

2.1 环境保护的需要 

中药饮片与中成药的生产都涉及到环境保护问题。如：中药饮片生产中的浸泡水和漂洗

水，含有大量有机污染物，能大量消耗受纳水体的溶解氧，形成变黑发臭水体；中成药生产

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和废渣，这些都对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制订

中药类制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以便有效制约企业排污行为，加强企业治污效率，促进企

业的良性发展，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保护环境。 

2.2 中药工业发展的需要 

中药工业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目前已成为相对独立和系统化的制药行业。其生产工艺

和设备有其自身的行业特点，但其排放的废水等污染物却没有针对性的标准来制约。另外，

在中药现代化的进程中，中药企业不断采用新的工艺和技术，渐进式地迈向清洁生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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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前瞻性的排放标准，以便促进中药行业的结构调整，推行清洁生

产，推进企业的技术进步。 

2.3 现有相关标准的行业针对性较差 

目前中药工业废水排放按《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中的“其他排污单位”

执行，该标准并未对中药类制药工业单独规定排放标准，因此，无法有效体现中药行业的污

染特征和污染控制技术水平。另外，《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控制指标达 69 种

（针对 1998 年以后建设的企业），对重点污染源的控制和管理，如果采用该标准进行考核，

容易造成标准执行的复杂性和企业负担的增加，反而不利于控制和消除污染。 

因此，对于中药类制药工业来说，上述标准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其指标及标准值已

完全不能适应中药企业的发展和环境管理的需要。 

2.4 保护环境敏感区环境质量的需要 

松花江水污染事故、太湖蓝藻事件、云南滇池、淮河流域等多方面的环境污染事故层出

不穷，如何防患于未然，或者提高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的能力是当前政府所面临的一个深刻的

课题。作为源头控制的依据，污染物排放标准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但目前的环境敏感地

区，如封闭或半封闭水域、水环境容量差的地区，有的污染物由于标准过于宽松而引发污染

物的累积，产生持久性的环境污染。制定针对环境敏感区的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也是当前国

家环境安全的重要方面之一。 

3 标准制订的依据、原则和技术路线 

3.1 标准制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3.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该法第十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

件、制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3.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该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根据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

制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第八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应当根据水污染防治的要求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适当修订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

排放标准”；第十六条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实现水污染物达标排放仍不能达到国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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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水体，可以实施重点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制度，并对有排污量削减

任务的企业实施该重点污染物排放量的核定制度”；第二十条规定：“禁止向生活饮用水地表

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的水体排放污水”。 

3.1.3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 

本办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各类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制

修订工作全过程的管理，包括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下达计划、开题论证、征求意见、技术

审查、行政审查、批准、发布、出版等工作”；第五条规定：“本办法规定了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标准制修订工作主管部门、技术支持单位、标准主编单位和标准出版单位在标准制修订工

作中的职责”。 

3.1.3 加强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工作的指导意见 

本指导意见总则规定：“本文件规定了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的设置原则、排放标准内

容的设定要求及各类排放标准之间的关系等，适用于国家固定污染源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噪声排放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承担

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单位，应按本文件的规定开展相关工作”。 

3.2 标准制订原则 

标准制订主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如下： 

（1）以我国环境污染防治法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为指导，遵循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

技术政策，符合中药制药工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趋势，适应新形势下的环境管理需要。 

（2）以当前我国推行的重点环保实用技术以及中药行业已采用的先进治理技术为基点，

结合当前我国中药制药行业的产品种类、污染物排放现状和企业管理水平，同时借鉴国外有

关排放标准的经验，尽可能与国际标准接轨，真正体现标准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3）标准值的确定要以企业推行清洁生产为前提。新建项目（包括改、扩建项目）要采

用新技术、新工艺，充分考虑循环利用，生产全过程控制污染物的产生，减少物耗，实行污

染物产生最小量化的清洁生产。 

（4）本标准中废水排放标准的制订不考虑受纳水体的功能类别，主要以中药制药行业的

生产工艺与污染治理技术水平以及经济技术可行性为依据。水污染物标准限值的制订技术依

据是废水治理必须采用好氧或厌氧-好氧处理技术。 

（5）对于新旧污染源区别对待，分别制订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6）为了保护环境敏感地区，对环境敏感区内的生物工程类制药企业的污水排放制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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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格的标准，以确保环境敏感地区的环境质量、生态质量。 

3.3 标准制订技术路线 

制订本标准的技术路线如图 3.1 所示。 

 

图 3.1  标准制订技术路线 

国外标准调研 国内标准执行情况分析

编制开题报告、进行专家论证

国内企业生产工艺、污染物排放调研 国外资料查询 

污染防治措施及其可行性分析 控制指标及标准值 生产工艺与污染物特征分析 

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初稿 

标准送审稿 

标准报批稿 

标准发布 

征求意见、修正 

技术审查 

行政审查 

课题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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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药制药工业现状 

4.1 中药及其构成 

凡是以中国传统的医药学理论（如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补泻润燥、配伍反畏等）

为指导，来解释其作用和用途而用以防病、治病、保健的药物，均可称为中药。 

中药分为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成药。中药材是生产中药饮片、中成药的原料。中药饮

片是指根据辨证施治及调配或制剂的需要，对经产地加工的净药材进一步切制、炮制而成的

成品。中成药是指任何用于传统中医治疗的任何剂型的药品，它是以中药饮片为原料生产的。 

4.2 与提取类的区别 

中药以药用植物和药用动物为主要原料，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生产的中药饮片或中成药

产品，侧重于复方研究，注重疗效的高低。提取类药物则是在西医药或其它学科理论指导下，

从药用植物和药用动物中提取比较单一的有用成分，侧重于药物某种或某类有效成分的含量

高低，更注重质量控制而非药物的实际疗效。 

从生产工艺上讲，提取类药物的生产流程长于中药生产，在提取工艺后一般还需要进行

精制。从追求的产品组分上讲，中药多为混合多种组分，而提取类药物多为单一有效组分。 

4.3 中药产业结构 

目前整个中药产业的年产值约 700 个亿，其中中成药、保健品约 500 个亿，中药材约 150

个亿，中药饮片约 50-60 个亿（如图 4.1 所示）。 

中药材

中药饮片

中成药

 

图 4.1 中药产值分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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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传统中药已逐步走上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能生产包括滴丸、气雾剂、注射剂

在内的现代中药剂型 40 多种，品种 8000 余种，总产量已达 37 万吨。中药三大支柱产业中，

中成药的发展势头比较好，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优势明显、发展迅速、市场前景广阔的朝阳

产业。 

中药材 GAP 的实施，近几年也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中药饮片存在问题很多，如饮片加

工生产工艺落后，处于散、小、乱、差的状态；法规体系欠完善，质量标准存在“一药多法、

各地各法”的局面，药品质量可控性差；市场流通混乱，监督体制乏力，监管难度大等，严

重滞后于中药材和中成药的发展。 

4.4 企业数量 

根据原国家经贸委经济运行局统计数据，2002 年我国中药企业（包括中成药工业企业和

中药饮片工业企业）纳入统计口径的总计 1150 家。截止 2004 年 11 月，我国中药制造企业有

1468 家，其中中成药企业 1048 家，中药饮片企业 420 家。中药企业数量逐年增长。 

4.5 工业产值和药品销售额 

中药行业是医药行业中增长最为强劲的产业。近几年，中药工业经济运行平稳，保持比

较稳健的发展态势。截止到 2004 年 11 月，实现工业总产值（现价）840 亿元，占医药制造业

工业总产值（现价）27.9%。总资产合计 1525 亿元，同比增长 15%以上。 

2002 年，中药工业完成销售收入 698.91 亿元；2003 年，中成药的销售收入达 577 亿元，

同比增长 17%；到 2004 年 11 月，中药工业实现销售收入 772 亿元，其中中成药制造业实现销

售收入 611 亿元，同比增长 15.3%；中药饮片加工业实现销售收入 161 亿元，同比增长 13.2%。 

4.6 中药出口现状分析 

亚洲、北美和欧洲是中药出口的主要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约占中药出口总值的 2/3。这

几个市场的中药出口近几年都稳步增长。去年中药对亚洲出口 4.86 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

68.19%，同比增长 5.71%；对北美出口 1.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4%；对欧洲出口 9270 万美

元，同比增长 12.58%；对非洲出口 1049 万美元，同比增长 8.16%；对大洋洲出口 889 万美元，

同比增长 2.19%；对南美洲出口 975 万美元，同比下降了 1.72%。目前，全球四个主要中药市

场为东南亚及华裔市场、日韩市场、西方市场、非洲及阿拉伯市场。 

2003 年，中国中药出口总值达到了 7.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6.11%。其中，中药材出口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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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同比增长 7.75%，占中药出口总值的 59%；提取物出口 1.81 亿美元，增长 5.18%，占

总值的 25.3%；中成药（含保健品）出口 1.12 亿美元，增长 1.75%，占总值的 15.7%。中药出

口数量为 24 万吨，其中中药材出口数量为 20 万吨。 

从中药出口结构来看，中国出口的中药大多为中药材。 

根据以上数据，中药材出口数量约占中药材整体采收量的 20%，中药出口总值约占中药工

业产值的 8%，如剔除中药材以后计算，中药制品及提取物的出口约占中药工业产值的 3%。中

药出口规模增长的潜力仍然很大。 

4.6 中药产业发展政策 

虽然中药产业发展优势明显，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总体上看，中药产业的厂家多、规模

小、设备陈旧；中药的质量标准体系还不够完善，质量检测方法及控制技术比较落后；中药

生产工艺及制剂技术水平较低；中药研究开发技术平台不完善，创新能力较弱；中药企业管

理水平普遍较低，市场竞争力不强，缺乏国际竞争力。因此推进中药现代化的发展势在必行。 

国家经贸委在《医药行业“十五”规划》中提出中药行业应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1）

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借鉴国际天然药物的发展经验，积极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改进质

量控制指标和方法，完善质量、技术标准体系，进一步与国际接轨。（2）积极推进中药材生

产规范化、产业化和集约化进程，建立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标准体系，推广中药材的规范化

种植。应用先进的栽培技术和生物技术，提高中药材质量和产量。加强野生药材资源保护，

开展野生药材变家种、家养和代用品研究。规范道地中药材的种植和经营，实现产业化。鼓

励和支持中药提取物的标准化、商品化生产。（3）逐步制定全国统一的饮片炮制规范。加快

中药饮片浓缩颗粒和优质饮片的研究，建立饮片质量标准体系。加强毒性中药饮片的生产管

理。（4）中成药生产要积极推广应用先进的提取、纯化和制剂技术，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

加快现代技术在中药生产中的应用。开发新的中药剂型。争取有 2－3个中成药正式进入国际

药品市场。（5）加强重点中药企业技术改造。中药企业的技术改造要以市场为导向，注重发

挥已有的基础，通过自主开发和技术引进，切实提高中药生产技术和装备水平。 

5 生产工艺和污染控制技术分析 

5.1 生产工艺与产污分析 

5.1.1 中药饮片 

5.1.1.1 生产工艺 

传统的中药饮片是将中药材加工炮制成一定长短、厚薄的片、段、丝、块等形状供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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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其传统工艺通称为中药炮制。中药炮制工艺实际上包括净制、切制和炮制三大工序，

不同规格的饮片（如表 5.1 所示）要求不同的炮制工艺，有的饮片要经过蒸、炒、煅等高温

处理，有的饮片还需要加入特殊的辅料如酒、醋、盐、姜、蜜、药汁等后再经高温处理，最

终使各种规格饮片达到规定的纯净度、厚薄度和全有效性的质量标准。 

一般工艺流程为：原料（药材） → 除杂 → 挑选 → 制片 → 包装 

表 5.1 饮片的分类 

类型 规格 适用药材 举例 

极薄片 厚 1mm 以下 木质类、动物骨、角质类药材 鹿角、松节、苏木、降香等 

薄片 厚 1－2mm 质地致密坚实、切薄片不易破

碎的药材 

白芍、乌药、槟榔、当归、天麻、

木通、三棱等 

厚片 厚 2－4mm 质地松泡、粘性大、切薄片易

破碎的药材 

茯苓、山药、天花粉、泽泻、丹

参、升麻、南沙参等 

斜片 厚 2－4mm 长条形而纤维性强的药材。斜

度小的称瓜子片；斜度稍大而

体粗者称马蹄片；斜度大而较

细的称柳叶片 

桂枝、桑枝（瓜子片）、大黄（马

蹄片）、甘草、黄芪、银柴胡、

木香（柳叶片）、苏梗、鸡血藤

等 

直片 

（顺片） 

厚 2－4mm 形状肥大，组织致密，色泽鲜

艳和突出鉴别特征的药材 

大黄、天花粉、白术、何首乌、

升麻等 

细丝 宽 2－3mm 皮类、果皮类 合欢皮、陈皮、黄柏、桑白皮等丝 

 宽丝 宽 5－10mm 叶类、较薄的果皮类 荷叶、枇杷叶、冬瓜皮等 

段 

（咀、节） 

长 10－15mm 全草类和形态细长有效成分易

于煎出的药材长段称节，短段

称咀 

薄荷、益母草、党参、青蒿、麻

黄、白茅根、木贼、忍冬腾、古

精草等 

块 8－12mm3 

的立方块 

煎熬时易糊化的药材 阿胶丁 

 

5.1.1.2 产污分析 

（1）废水：主要来自药材的清洗和浸泡水、机械的清洗水以及炮制工段的其它废水，一

般为轻度污染废水，COD 大约在 200mg/L 左右。但是如果在炮制工段需要加入特殊辅料如酒、

醋、蜜等的中药饮片，其废水的 COD 浓度一般较高，可达到 1000mg/L 以上。 

（2）废气：主要是切制等工序产生的药物粉尘和炮制过程中产生的药烟。 

（3）固体废物：主要来自药材筛选、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泥沙等杂质。 

（4）噪声：主要来自筛药机、风选机、切药机、风机等生产设备的运转。 

5.1.2 中成药 

5.1.2.1 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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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药生产是间歇投料，成批流转。在生产过程中，一批投料量的多少一般由关键设备

的处理能力决定。其生产过程是以天然动植物为主要原料，采用的主要工艺有清理与洗涤、

浸泡、煮炼或熬制、漂洗等。中药材进行炮制（前处理）后，经提取、浓缩，最后根据产品

的类型制成片剂、丸剂、胶囊、膏剂、糖浆剂等。生产工艺大致包括以下主要工序（图 5.1）： 

 

图 5.1  中成药生产工艺流程 

 

其中，核心工艺是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和浓缩。根据溶剂不同分为水提和溶剂提取，

其中溶剂提取以乙醇提取为主。图 5.2 和图 5.3 分别为水提和醇提工艺流程。 

 

图 5.2  水提生产工艺流程 

中药材（净材）

水提 

静置 

上清液 

浓缩 

流浸膏 

药渣 水

下浊液 

水提液 

废水 

浸汲浓缩 提取 精制 成品检验与包装水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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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醇提生产工艺流程 

5.1.2.2 产污分析 

（1）废水： 

1）主要来源： 

①设备清洗水：每个工序完成一次批处理后，需要对本工序的设备进行一次清洗工作，

清洗废水一般浓度较高。 

②下脚料废液清洗水：在口服液生产中，醇沉过程中产生一定量的下脚料，水量不多，

浓度极高，是重要污染源。 

③提取工段废水：这部分废水主要来自各个设备的清洗和地面冲洗，由于提取、分离、

浓缩的环节和设备多，因而废水较多，浓度高，是重要污染源。 

④辅助工段的清洗水及生活污水：如成品工序中，安瓶的清洗水。 

2）主要特征：中药制药主要原料均系天然有机物质，含有木质素、木质蛋白、果胶、半

纤维素、脂蜡以及许多其他复杂有机化合物，在生产过程中，胶体的成分互相起乳化、水解、

复分解和溶解等作用，最终产物有木糖、半乳糖、甘露糖、葡萄糖等碳水化合物。在漂洗过

程中，这些有机物部分进入废水中，使中药废水水质成分复杂，废水中溶解性物质、胶体和

固体物质的浓度都很高。其主要特征如下： 

①中药生产的原材料主要是中药材，在生产中有时须使用一些媒质、溶剂或辅料，因此，

水质成分较复杂； 

②废水中 COD 浓度高，一般为 14000～100000mg/L，有些浓渣水甚至更高； 

③废水一般易于生物降解，BOD/COD 一般在 0.5 以上，适宜进行生物处理； 

④废水中 SS 浓度高，主要是动植物的碎片、微细颗粒及胶体； 

中药材（净材）

醇提 

浓缩 

流浸膏 

药渣 乙醇 

稀乙醇 

醇提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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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水量间歇排放，水质波动较大； 

⑥在制造过程中要用酸或碱处理，废水 pH 值波动较大； 

⑦由于常常采用煮炼或熬制工艺，排放废水温度较高，带有颜色和中药气味。 

（2）废气：主要为二氧化硫、烟尘、粉尘和挥发性有机物，主要来自某些提取工段因煎

煮而产生的锅炉烟气，药材粉碎等工序产生的药物粉尘以及制药过程中使用的部分挥发性有

机物的泄漏。 

（3）固体废物：主要为提取过药物后的药材废渣以及锅炉炉渣和污水污泥。 

（4）噪声：主要来自粉碎机、空压机、包装机、压片机、风机等生产设备的运转。 

5.2 控制技术 

5.2.1 废水污染控制 

5.2.1.1 废水特征与控制技术 

中药制药过程中用水量大，有机污染严重，COD 较高，且胶体体系非常稳定。因此，在中

药废水处理过程中，一般先采用混凝、破乳、电凝聚或气浮等方法，将废水中固体有机物凝

聚沉降或上浮分离，尽可能地减少后续生化处理的有机负荷。由于中药制药废水的可生化性

较好，采用各类生化处理方法都容易取得较好的有机物去除效果。 

对中药废水的处理大多采用的工艺为：悬浮物预处理、好氧生化（或水解−好氧生化）、

物化处理法，其工艺过程如图 5.4 所示。 

 

 

图 5.4  中药废水处理工艺示意图 

 

5.2.1.2 调研资料分析 

在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向部分中药制药企业发放调查函，

并对某些企业进行了现场调查，现将调研结果汇总于表 5.2。 

从表 5.2 可以看出，中药制药企业生产废水的污染物主要是常规污染物，即 COD、BOD5、

SS、pH、氨氮等。大多数厂家采用厌氧-好氧处理工艺，厌氧处理主要采用 UASB、水解酸化等

废水 

好氧生化 

沉淀（混凝沉淀） 水解酸化 格栅 

排放 沉淀（混凝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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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生化处理装置主要采用活性污泥法、生物接触氧化法以及序批式活性污泥法等，对废

水的处理效果比较好。 

进水 COD 浓度范围为 63.9～3800 mg/L，大多数厂家在 1800 mg/L 以下，平均进水浓度约

为 950 mg/L；出水 COD 浓度范围在 3.623～275 mg/L，大多数厂家在 150 mg/L 以下，平均出

水浓度约为 80 mg/L。 

进水 BOD5浓度范围为 29.3～1260 mg/L，大多数厂家在 300 mg/L 以下；出水 BOD5浓度范

围在 1.83～87.82 mg/L，大多数厂家在 50 mg/L 以下。 

进水 SS 浓度范围为 29～1643.8 mg/L，大多数厂家在 250 mg/L 以下；出水 SS 浓度范围

在 12～80 mg/L，大多数厂家在 60 mg/L 以下。 

进水 NH3-N 浓度范围为 0.1～28.2 mg/L，出水浓度在 10 mg/L 以下。 

进水磷酸盐浓度范围为 0.201～6.02 mg/L，出水浓度在 1mg/L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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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中药企业废水处理与排放情况汇总表 

企业名称 水质
COD 

mg/L 

BOD5 

mg/L 

SS 

mg/L 
pH 

NH3-N

mg/L 

磷酸

盐 

mg/L 

色度

氰

化

物 

处理 

工艺 

工程投资 

万元 

设计

处理

能力 

m
3
/d 

实际

处理

能力 

m
3
/d 

运行

费 

元/m
3
 

进水 732 243 50 7.4 2.43    广东××制药

有限公司 出水 167 42.75       

气浮 66 600 132 3.16 

进水 681 136 321 7.8   97  山东××股份

有限公司 出水 87 21.6 70 7.8   40  

UASB-好氧 320 3500 3300 0.35 

进水   100 6.7   50  吉林××制药

有限公司 出水   20 6.7   10  

沉降 30 15 15 10 

进水 63.9 29.3 31 6.6 28.2    ××药业××

制药厂 出水 16.2 2.7 6.4 6.5 9.21    

厌氧滤池-

接触氧化 

60 500 155 1.7 

进水 122 150 100 6～9 15  50  湖北××药业

有限公司 出水 90 20 60 6～9 9  20  

WSZ 一 元

化污水处

理设备 

2 12 12  

进水 582  245 5.1     浙江××药业

有限公司 出水 65.3  58 6.3     

接触氧化-

气浮 

265 200 40 30 

进水 96 56.5 45 7.2     黄山市××药

业有限公司 出水 19 12.2 30 7.4     

水解-好氧 4.3 300 300 0.4 

进水 1000～

3000 

       南京××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

出水 60 5 30 6.9 3  20  

气浮-好氧 240 480 480 1.8 

进水 2536 1260 560 6.6     黑龙江××药

业股份有限公

司 

出水 3.623 1.83 36 7.2     

UASB-接触

氧化 

220 450 21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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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水质
COD 

mg/L 

BOD5 

mg/L 

SS 

mg/L 
pH 

NH3-N

mg/L 

磷酸

盐 

mg/L 

色度
氰化

物 

处理 

工艺 

工程投资 

万元 

设计

处理

能力 

m
3
/d 

实际

处理

能力 

m
3
/d 

运行

费 

元/m
3
 

进水 163.39  29 7.0     武汉××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出水 22.03  12 8.0     

厌氧-好氧 60 480 480 0.25 

进水 401.1 165.4 118.2 7.7   23.3  成都××科技

实业有限公司 出水 26.1 6.05 14.2 7.6   2  

酸化-生物

滤池 

174 300 200 3.51 

进水 1200 680 400 5～7     石家庄××制

药有限责任公

司 

出水 143 47.95 59 7.2～7.5     

水解酸化-

三级氧化 

69.2   1.5 

进水 400～

1000 

80～

100 

100～165 6.1～6.8   100  山西××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出水 40～100 18～30 30～50 7.1～7.9   10～

25 

 

生物曝气 110 300 180 1.7 

进水 430 116.8 75 7.9     咸阳××制药

有限公司 出水 133 87.82 63 7.6     

延时曝气 318 100 80 0.57 

进水 1000 670 90 6.1 0.1 1 100 1 兰州××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出水 100 20 30 6.8 0.1 0.5 40 0.25

SBR 法 280 720 720 1.3 

进水 576 296 200 6～9     ××制药集团

制剂有限公司 出水 51.2 7.96 22 7.8     

水解-接触

氧化 

20.5 72 9 50 

进水 1333.9 387.2 109.3 8.1   200  ××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 出水 80 15.5 21.9 8.1   20  

水解酸化-

生物接触

氧化 

32 144 12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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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水质
COD 

mg/L 

BOD5 

mg/L 

SS 

mg/L 
pH 

NH3-N

mg/L 

磷酸

盐 

mg/L 

色度
氰化

物 

处理 

工艺 

工程投资 

万元 

设计

处理

能力 

m
3
/d 

实际

处理

能力 

m
3
/d 

运行

费 

元/m
3
 

进水 1738～

513 

  6～9 1.879 6.02   昆明××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出水 145～40   6～9 0.437 0.79   

水解-SBR 520 1500 1200 3.58 

进水 1800 750 150 5.4 2.68 0.201 320  广州××中药

厂 出水 72.2 36.5 19 6.0 0.114 0.157 16  

厌氧-好氧 90 360 305 2.06 

进水 915.8  213.8 6.4     厦门××中药

厂有限公司 出水 11.1  22.25 7.5     

厌氧-好氧 100  450 2.79 

进水 325 116.3 71 8.5 16.4    湖南××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出水 210 75.2 68 6.3 9.5    

厌氧-好氧 12  5 10.3 

进水 680 275 281 6.8     桂林××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出水 32 16 52 7.4     

厌氧-好氧 241  300 1.5 

进水 500  75 7.9     哈药集团××

制药四厂 出水 75.3  24 7.5     

厌氧-好氧 76.8  245 1 

进水 358.5 218.3 55.1 10.2 5.1  6  北京××西分

厂 出水 59 10 7.5 7.5 0.87  8  

好氧 107 150 146 1.05 

进水 650 310 100 5.5～8.5     北京××北分

厂 出水 60 7.1 5 8.4 0.89  5  

好氧 118 150 145 1.13 

进水 3800        北京××药酒

厂 出水 52 18 33 7.6  0.86   

好氧 280 550 13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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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水质
COD 

mg/L 

BOD5 

mg/L 

SS 

mg/L 
pH 

NH3-N

mg/L 

磷酸

盐 

mg/L 

色度

氰

化

物 

处理 

工艺 

工程投资 

万元 

设计

处理

能力 

m
3
/d 

实际

处理

能力 

m
3
/d 

运行

费 

元/m
3
 

进水 800～900  60～120 6.5～7.5     吉林××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出水 30～90  20～50 6.5～7.5     

活性污泥

法 

130 80 120 0.7 

进水 932        广西××制药

有限责任公司 出水 275        

水解-接触

氧化 

40 1200 800 0.6 

进水         贵州××药业

有限公司 出水         

中和沉淀 5 30 15 0.8 

进水 2500 500 500 6.5   500  四川××制药

有限公司 出水 120  80 6～9   80  

厌氧-微孔

曝气 

420 400 360 1.8 

进水 952 346 85 7.5 2.9    黄石市××生

物制药厂 出水 98 28.8 36 7.4 1.34    

气 浮

-ICEAS 池

95 300 200 0.98 

进水 984.9 153.9 1643.8      通化××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出水 82.7 12.5 57.5      

水解-生物

接触氧化 

365 480 480 1.1 

进水         河北××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 出水 72～124 11.2 6 7.6 0.595    

二级接触

氧化 

    

进水         石家庄××药

业有限公司 出水 31.5 3.36 6 7.9 0.6    

     

进水 374 240 259.1 7.7～8.1 1.82    辽宁××有限

公司 出水 66.7 15.0 24.1 8.1～8.3 0.482    

CASS 池     

 



5.2.2 废气污染控制 

5.2.2.1 废气特征与控制技术 

中药制药企业排放的大气污染物除二氧化硫、烟尘外，主要为中药粉尘和挥发性有机物。

主要来自：锅炉烟气，切制、粉碎等工序产生的药物粉尘和炮制过程中产生的药烟以及提取

工序使用的有机溶剂。 

目前通常使用的治理方法是在筛选、切制、粉碎等易产尘的操作车间安装除尘设施，在

炮制车间安装除烟装置或安装烟气净化装置，如图 5.5 所示，其中，药烟和煤烟在各自的泡

沫除尘器中分别从下部向上部流动，而除尘器上部形成水帘和泡沫，并向下喷淋，对烟气进

行清洗。 

 

 

 

图 5.5  中药企业大气污染治理 

 

5.2.2.2 调研资料 

中药制药企业废气调研结果见表 5.3。从表 5.3 可以看出，中药制药企业产生的废气主

要是烟尘、二氧化硫、中药粉尘以及有机物泄漏。对烟尘、二氧化硫的处理一般包括水膜除

尘、多管除尘、湿式脱硫除尘等，有些厂家利用脱硫塔和脱硫剂。对于工艺过程中产生的废

气和尘粒，一般采用袋式除尘、旋风除尘和机械除尘等设施，个别厂家采用冷凝净化工艺处

理工艺废气。 

制

药

机

械 

泡

沫

除

尘 
水  泵 

水  池 

风  机 

泡

沫

除

尘 

水   池 

水  泵 

风  机 

污水 

尾气 
排入高空 

排入高空 

煤烟 

药烟 

尾气 

水 

污水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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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调研中发现，在中药生产工艺中，有时需使用大量的有机溶剂乙醇，二氯甲烷、

丙酮、异丙醇、甲醇、乙酸乙酯等也有应用。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和资源的充分有效利

用，企业对这些有机溶剂均设有回收利用设施，回收率一般在 90%以上，最高可达 96%。 

表 5.3  中药企业废气调研资料汇总 

企业名称 
污染物 

种类 

处理前

浓度 

mg/Nm
3

处理后 

浓度 

mg/Nm
3
 

处理方法 

工程投

资 

万元 

运行费 

烟尘 43.5  广东××制药

有限公司 SO2 1525  

 
  

烟尘  151 山东××股份

有限公司 SO2  286 

水膜除尘 80 15 万/年

烟尘 862.44 714.28 佳木斯××中

药有限公司 SO2 674.17 609.52 

陶瓷多管旋风除尘

器 

5.2 1.5 元/

万 Nm
3
 

黄山市××药

业有限公司 

   旋风除尘器 3 
 

烟尘 124.1 110 黑龙江××药

业股份有限公

司 
SO2 

348 279 

湿式脱硫除尘 10 

 

成都××科技

实业有限公司 

工艺粉尘   袋式除尘器 
  

烟尘  111 

SO2  957 

多管除尘器 6  江苏××制药

有限公司 

含铝废气  0.3 冷凝净化 12  

石家庄××制

药有限责任公

司 

中药粉尘   粉碎机自带除尘装

置；车间内的粉尘

经引风机引至空调

系统，设有初、中、

高效过滤器 

  

烟尘 1980 200 多管除尘器 8 

SO2 2200 1000 碱液脱硫塔 12 

43 万/年山西××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中药粉尘  70～95 空调机组+离心除

尘装置+布袋除尘

器 

800 60 万/年

通化××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烟尘  2762 机械除尘 6 7.5 元/

万 Nm
3
 

烟尘   麻石水浴除尘器  兰州××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工艺粉尘   麻石水浴除尘器 

  

华北制药集团

××有限公司 

中药粉尘 170 67 扁布袋除尘器 6.5 95 元/万

Nm
3
 

烟尘 3160 158  ××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 SO2 318 318  

  

烟尘  59.3 麻石水膜除尘 6 广州××中药

厂 SO2  190 脱硫剂、加碱 6 

0.7 元/

万 Nm
3
 

烟尘 1196 158 水浴 贵州××药业

有限公司 SO2 3097 11.47 脱硫 

30 20 元/万

Nm
3
 

四川××制药

有限公司 

工业粉尘   除尘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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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粉尘   粉碎机自带袋式除

尘器除尘，然后经

15 米高排气筒排

放，车间内的微量

粉尘由引风机引至

袋式除尘器除尘；

中药粉尘回收利用 

  河北××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 

中药气味   粉碎、烘干工序产

生的中药味通过水

和活性炭吸附，均

由15米高排气筒排

放 

  

辽宁××有限

公司 

烟尘 2172 221 振动式除尘器，麻

石除尘器 

  

 

5.2.3 固体废物污染控制 

5.2.3.1 排放特征与控制技术 

中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提取过药物后的药材废渣、锅炉废渣和污水处理

站污泥。 

药材废渣：其主要成分为残余的天然植物或动物体，一般含有大量的粗纤维、粗脂肪、

淀粉、粗蛋白、粗多糖、氨基酸及微量元素等。这类固体废物处置方式主要是作饲料添加剂、

农肥、锅炉燃料或送垃圾场处置。 

锅炉废渣：主要用作建材原料。 

污水处理站污泥：运送生活垃圾堆放场堆放或处置。 

5.2.3.2 调研资料 

中药企业固体废物调研结果汇总于表 5.4。从表 5.4 可以看出，中药制药企业产生的固

体废物主要是药渣、炉渣、污泥以及废包装材料、塑料垃圾、废活性炭、玻璃瓶等。生产厂

家一般对这些固体废物进行了合理的处理处置，如药渣主要用作饲料、有机肥或燃料，有些

厂家则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表 5.4  中药厂固废调研资料 

企业名称 废物种类 
产生量 

吨/年 
处理处置措施 

广东××制药有限公司 药渣 1414 运往垃圾场填埋 

阿胶毛渣 1500 

复方阿胶浆药渣 1530 

用作饲料 山东××股份有限公司 

炉渣 3200 用作建筑材料 

中药渣 35 

包装物 0.6 

××药业××制药厂 

生产垃圾 10 

送环卫部门 

溶剂颗粒 324 环卫清运 湖北××药业有限公司 

活性炭 36 生产厂家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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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废物种类 
产生量 

吨/年 
处理处置措施 

污泥泥饼 12 环卫清运 

江西××药业有限公司 药渣 752 锅炉房烧毁 

中药残渣 100 干燥后烧锅炉  ××中药有限公司 

炉渣 426 铺路 

浙江××药业有限公司 药渣 800 作饲料产品原料或深埋作肥料 

黄山市××药业有限公司 药渣 122 填埋 

黑龙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渣 800 民用燃料 

成都××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药渣 1500 送环卫部门集中处理 

中药渣 270 集中处置 江苏××制药有限公司 

煤渣 693 综合利用 

石家庄××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药渣 50 当地农民提走 

药渣 700 集中沤肥 山西××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煤渣 3000 作建材原料 

药渣 60 作有机肥料 咸阳××制药有限公司 

炉渣 100 作建筑材料 

中药渣 8.1 掺煤焚烧 通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炉渣 150 外运制砖 

药渣 500 湖南××制药有限公司 

炉渣 360 

垃圾回收站 

药渣 1500 用作饲料 兰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炉渣 3100 用作建筑材料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药渣 240 发酵作花肥 

药渣  用作农肥 ××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煤渣  外售制砖 

污泥 90 综合利用与填埋 

煤渣 1778.4 

废纸制品 76.8 

昆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废塑料制品 50 

综合利用 

药渣 2143 广州××中药厂 

炉渣 1968 

外运集中处置 

包装材料 0.35 烧毁 湖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玻璃瓶 0.4 粉碎 

废包装材料 4.98 回收利用 桂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桂花渣 280 作生态肥 

北京××西分厂 煤渣 385 外运利用 

北京××北分厂 煤渣 278 外运利用 

北京××药酒厂 药渣 485 外运养殖 

药渣  焚烧或作肥料 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煤渣 2600 烧砖 

药渣 1823 居民生活燃料 

粉煤灰 2099 红砖原辅料 

广西××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炉渣 402 水泥原辅料 

药渣 29 环卫集中处理 贵州××药业有限公司 

炉渣 69 外运制砖 

广州××药业有限公司 药渣 200 环卫部门运走 

药渣 897 制肥料 四川××制药有限公司 

炉渣 1008 筑路、造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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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废物种类 
产生量 

吨/年 
处理处置措施 

黄石市××生物制药厂 药渣 260 饲料或肥料 

河北以××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浓废液、药渣、

动物尸体等 

72 送环保服务公司焚烧处理 

石家庄××药业有限公司 药渣 576 送至农村作肥料 

药渣 2100 作肥料、制沼气 辽宁××有限公司 

炉渣 1200 制砖 

 

5.2.4 噪声污染控制 

在中药制药过程中，一些制药机械如粉碎机、压片机、包装机、空压机等会产生一定的

噪声，厂家一般安装有消声、减震或隔音装置。另外，厂房周围一般种植高大的树木，以降

低噪音。 

6 国内外相关排放标准研究 

6.1 美国标准 

6.1.1 美国制药工业点源废水排放标准 

6.1.1.1 历史沿革 

根据美国《清洁水法》（Clean Water Act）有关规定的要求，美国环保局于 1976 年 11

月 17 日首次发布了制药企业点源排放基于 BPT（现行最佳实用控制技术）的暂行规定（41 

FR50676，CFR40 第 439 部分），只规定了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总悬浮物和 pH 4 项指

标。 

1982 年 11 月 26 日，美国环保局发布了标准首次修订稿（47 FR 53584），增加了基于

BAT（经济上可行的最佳可得技术）、BCT（最佳常规污染物控制技术）的排水限值以及 NSPS

（新源执行标准）、PSES（现有源预处理标准）和 PSNS（新源预处理标准），除上述 4 项指

标外，增加了总氰化物指标。 

1983 年 10 月 27 日，美国环保局再次发布修订稿（48 FR 49808），在该标准的前言中

提出了对有毒挥发性有机物（TVOs）的排水限值指南的讨论，1985 年 9 月 9 日美国环保局

发布了有关 TVOs 的实施通知（50 FR 36638）。 

1986、1995 又分别发布了标准修订稿，主要修订内容是对标准值进行了调整（51 FR 

45094、60 FR 21592）。 

美国制药工业点源水污染物排放现行标准是1998年9月发布的标准版本（63 FR 50424）。 

6.1.1.2 企业分类 

EPA 根据制药工业的生产工艺特点和产品类型，将企业分为五个类别，即： 

①发酵产品类（A 类）：通过利用活的生物或酶特别是细菌或单细胞生物中存在的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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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例如酵母、霉菌或真菌引起的化学变化来生产特定产品的工艺操作。 

②提取产品类（B 类）：通过化学和物理提取法从自然资源如植物的根和叶、动物腺体、

寄生真菌中获得药物活性成分的工艺操作。 

③化学合成类（C 类）：在某一特定产品的制造工艺中采用一种或一系列的化学反应。 

④混装制剂类（D 类）：将药品以剂量形式配置在一起的工艺。 

⑤研究开发类（E 类）：对药物产品的研究和开发活动。 

分类的目的是把具有相似特征的设施集中在一起，以便建立该类设施的排放限值指南和

标准。EPA 为以上五类制药设施分别建立了各自的排放限值指南，该指南充分考虑了各类别

的工艺水平和经济影响。 

常规污染物和非常规污染物的统计资料显示：A和C类设施的进水和出水中常规污染物、

COD 浓度、出水流量和对废水的处理能力很相似，B 和 D 类设施的这些特征也具有相似性。

但是 A 和 C类设施与 B和 D 类设施的这些特征是不具有相似性的。因此，EPA 为 A 和 C 类、

B 和 D 类设施建立了相同的废物排放限制准则。 

制药企业为了参与市场竞争，往往从事多种类型的生产，例如一个制药厂可能同时或间

歇生产几个类别的产品。如图 6.1 所示。 

 

图 6.1 制药企业生产类型的数量分布 

 

从图中可知，制药企业并不是单纯从事某一类型的生产工艺。为了便于排放标准的执行，

EPA 做了多种调查，得出结论，当多种类型的制药操作同时运行时，A 和 C 类的废水排放和

污染程度占优势地位，B和 D 类污染相对较轻。因此，从事多种生产工艺的制药厂家应遵守

A 和 C 类的标准限制。B和 D 类标准限制只适用于从事 B 、D 和 B&D 类生产工艺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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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标准的分类 

标准根据出水的出路分为排放标准和预处理标准。其中，排放标准适用于废水经处理后

的出水最终排放到自然水体的情况；预处理标准则适用于废水经过预处理而排放到污水处理

厂进行集中处理的情况。 

排放标准中分为现有点源和新点源两种情况，现有点源按废水处理技术不同而分为三类

标准，所以排放标准共分四类，分别为 BPT（应用现有最佳实用控制技术的排放标准）、BCT

（应用最佳常规污染物控制技术的排放标准）、BAT（应用最经济可行技术的排放标准）、NSPS

（新点源排放标准）。 

预处理标准指出水进入污水处理厂时需要达到的进厂标准，分为两类，即 PSES（现有

点源预处理标准）、PSNS（新点源预处理标准）。 

废水排放标准的分类如图 6.2 所示。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预处理标准 排放标准 

PSNS PSES 现有源 新源 

BPT 

BAT 

BCT 

NSPS 

 

 

图 6.2  美国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分类图 

 

6.1.1.4 废水处理技术 

（1）现有最佳实用控制技术（BPT） 

BPT标准以高级生物处理技术为基础，主要集中于常规和非常规污染物的控，也能控制

优先污染物，例如氰化物。在制药工业点源排放标准中，它的控制指标有COD、总氰化物、

BOD5、TSS和pH值。 

（2）现有最佳经济可行控制技术（BAT） 

BAT标准以最经济可行的控制技术为基础，对于A和C类，BAT标准的技术基础是汽提

和高级生物处理技术以及硝化技术（针对氨）；对于B和D类，BAT标准的技术基础是高级

生物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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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标准是控制有毒污染物和非常规污染物的主要手段。对于A和C类设施，EPA选择

的BAT标准控制选项包括有机物、氨、COD、氰化物；对于B和D类设施，EPA选择的控制

选项为COD。由于EPA选择了BPT处理技术（高级生物处理）作为B和D类的技术基础，因

此，BAT标准与BPT标准中的COD限值相同。 

（3）最佳常规污染物控制技术（BCT） 

BCT 标准是以最佳常规污染物控制技术为基础，以一组工厂的现有最佳平均水平为依

据的，因此，BCT 标准和 BPT 标准的排放限值一样严格。 

BCT标准规定了BOD5和TSS的排放限值，同时标准中的pH限值等同于BPT标准中的pH

限值。 

（4）依据现有最佳示范技术（BADT）制订的新源控制实行标准（NSPS） 

NSPS的指定依据是最佳示范技术（BADT）。新建立的生产厂家都有条件安装最好和最有

效的生产工艺和废水处理技术。企业可以在新的制药设施中设计和安装最佳的和最有效的工

艺设备和废水处理系统。NSPS针对常规、优先、非常规污染物建立了排放限值。 

对于A和C类，NSPS标准的技术基础是管道末端高级生物处理技术与硝化技术相结合的

综合技术。就COD限值而言，其水平等同于BPT标准；就优先、非常规有机污染物和氨而言，

其水平等同于BAT标准。 

对于B和D类，NSPS标准的技术基础是管道末端高级生物处理技术。就COD限值而言，

其水平等同于BPT标准。 

（5）PSES标准和PSNS标准 

预处理标准是用来防止污染物“穿透”和“干扰”污水处理厂（POTWs），从而限制了与

POTWs不兼容的污染物的排放。《清洁水法》要求对“穿透”POTWs，且总量超过直接排放

限值或POTWs污泥处理方案的污染物，需要进行预处理。 

预处理标准基于一定的技术基础，类似于BAT标准，主要去除优先和非常规污染物。 对

于A和C类，PSES标准和PSNS标准的技术基础是去除有机物和氨的厂内汽提技术；对于B和

D类，这两个标准的技术基础也是去除有机物的厂内汽提技术。 

根据《清洁水法》的规定，上述六个标准都是通过许可证来执行的，它们不要求企业应

用某种指定技术，制药厂或制药设施可以选择合适的处理技术来满足其许可限值。 

6.1.1.5 标准的污染物指标体系 

标准的控制指标共确定了 43 个控制因子，分为七大类，分别为 COD、BOD5、TSS、pH、

氰化物、氨氮、特征有机物。根据产品种类和点源状况的不同各项指标的控制值有所不同。 

控制指标因产品类别和点源状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如上所述，A 和 C 类之间、B

和 D 类之间也有一些类似的特点。也就是说，发酵产品类与化学合成类的控制指标相同，

均为 COD、BOD5、TSS、pH、氰化物、氨氮、特征有机物七类；提取产品类与混装制剂类

的指标相同，均为 COD、BOD5、TSS、pH、特征有机物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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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处理技术看，BPT 类的控制指标为 COD、BOD5、TSS、pH、氰化物（提取产品类与

混装制剂类不含氰化物）；BCT 类的控制指标为 BOD5、TSS、pH；BAT 类的控制指标为 COD、

pH、氰化物、氨氮、特征有机物（提取产品类与混装制剂类只为 COD）；NSPS 的控制指标

为 BOD5、TSS、COD、pH、氰化物、氨氮、特征有机物（提取产品类与混装制剂类为 BOD5、

TSS、COD、pH）。 

现有点源和新点源的预处理标准相同，控制指标为氰化物、氨氮和特征有机物（提取产

品类与混装制剂类只控制特征有机物），当接受的污水处理厂具有硝化能力时，不含氨氮指

标。研究开发类的控制指标为 COD、BOD5、TSS、pH。 

6.1.1.6 与中药类有关的排放标准 

由于中药类和提取类在原材料、生产工艺等方面有某些相似之处，本文在此主要介绍美

国提取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该标准规定：提取类制药工业点源执行标准只控制

COD、BOD5、TSS、pH 四项常规指标，标准值见表 6.1。该标准还规定：提取类制药工业预处

理标准控制丙酮、乙酸正戊酯、乙酸乙酯、乙酸异丙酯、二氯甲烷五项指标，标准值见表

6.2。 

表 6.1  美国提取类制药工业点源排放标准    单位：mg/L，pH 除外 

序号 指标 任何一日最大值 月均值 

1 COD 228 86 

2 BOD5 35 18 

3 TSS 58 31 

4 pH 6.0～9.0 6.0～9.0 

 

表 6.2  美国制药工业提取类预处理标准    单位：mg/L 

序号 指标 任何一日最大值 月均值 

1 丙酮 20.7 8.2 

2 乙酸正戊酯 20.7 8.2 

3 乙酸乙酯 20.7 8.2 

4 乙酸异丙酯 20.7 8.2 

5 二氯甲烷 3.0 0.7 

 

6.1.1.7 监测要求 

美国标准是通过许可证来执行的，许可证将受控污染物的标准限值转化为质量限值，

但保持氰化物的浓度限值。许可证的质量限值是以标准中受控污染物的管道末端浓度限值和

企业长期平均排水量为基础的。许可证中要求制药企业非工艺废水量不超过总排放口废水量

的25%，若非工艺废水量超过25%，则需要重新确定质量限值。 

标准中受控污染物（除氰化物）的监测点在管道末端。EPA通过调查发现A和C类的含

氰废水量一般不超过总工艺废水量的2.1%，在管道末端检测氰化物浓度是不切合实际的。

因此，EPA规定氰化物的监测点应该在厂内含氰废水与非含氰废水混合前的某一点，除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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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企业能够合理地证明在该厂管道末端可以检测出氰化物浓度。 

对污染物的监测频率由颁布许可证的环保部门来确定。一般对COD、BOD5和TSS采取

日监测，对氨氮及有机污染物采取周监测。监测浓度必须转化为质量负荷。转化方法为取样

测得的受控污染物浓度乘以相应的变化系数（日变化系数或30天变化系数），再乘以取样期

间废水排放总量。如果转化后的质量负荷超过许可证中的质量限值，就视为超标。 

6.1.1.8 测试方法 

EPA为制药工业污染物建立了测试方法，即《制药工业废水污染物的分析方法》

（EPA-821-B-98-016，1998）。该方法中包括三种方法：方法1666同位素稀释质谱/色谱法分

析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方法1667 衍化高性能液体色谱法分析甲醛、糠醛和异丁醛和方法1671 

火焰电离检测法分析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同时，EPA允许使用饮用水测试方法和ASTM（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中的部分方法（如，D3371、D3695和D4763），来检测受控污染物。EPA之所以

允许使用多种方法是为了在监测中保持更大的灵活性，企业可以以废水性能为基础确定合适

的测量方法，同时与饮用水和废水管理项目中应用的方法保持一致。 

6.2 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于 1998 年 7 月生效的《污染预防与消除手册》中规定了制药企业废气、废水

及固体废物的排放指南。此部分排放指南只具有指导性，并不具备强制性。 

.6.2.1 废水排放指南 

制药企业出水排放应满足表 6.7 中的最大限值。其中，生物试验应确保出水的毒性在可

接受的范围内：对鱼类的毒性＝2；对大型溞的毒性＝8；对藻类的毒性＝16；对细菌的毒性

＝8。 

表 6.7  制药工业出水限值    单位：mg/L，pH 除外 

项    目 最大值 

pH 6～9 

生化需氧量（BOD5）
1
 30 

化学需氧量（COD） 150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AOX） 1 

总悬浮性固体（TSS） 10 

矿物油和油脂 10 

苯酚 0.5 

砷 0.1 

镉 0.1 

六价铬 0.1 

汞 0.01 

活性成分（每种） 0.05 

注：1. BOD5测试的前提条件是出水中不含有对测试中使用的微生物产生毒害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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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固体废物排放指南 

固体废物应在控制条件下焚烧，控制条件为最低温度 1000℃及液体停留时间 1 秒，以

使有毒有机物的削减率达到 99.99%。卤化有机物通常不焚烧。在焚烧这些有机物的地方，

二噁英和呋喃的排放限值应小于 1ng/Nm
3
（以 2,3,7,8-TCDD 计）。 

6.3 欧盟指令 

欧盟在环境标准和污染控制方面的政策法规都是以指令形式给出的。其中《污染综合防

治指令》（简称 IPPC 指令）针对六大行业（能源工业、金属制造及加工、矿产采掘加工业、

化学工业、废物管理和其它）建立了排放限值，目前还没有针对制药工业的污染控制指令，

但是欧盟在《应用有机溶剂的工业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限值》（on the limitation of 

emissions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due to the use of organic solvents in certain 

activities and installations, 1999/13/EC）中，对制药工业有机溶剂的排放作出了规定，

见表 6.8。在该指令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是指在温度为 293.15 K 的条件下，蒸

汽压大于或等于 0.01 KPa，或在特殊条件下具有相应挥发性的任何有机化合物。 

表 6.8  制药工业 VOCs 排放限值 

瞬时排放值 

占溶剂的百分比 
总排放限值 

溶剂消耗量 

（吨/年） 

废气排放值 

（mgC/Nm
3
） 新建企

业 
现源 新建企业 现源 

制药工艺（＞50） 20* 5 ** 15 ** 溶剂总量的 5% 溶剂总量的 15% 

注：*如果工艺中存在溶剂的回收和再利用技术，以废气形式排放的有机溶剂应为 150 mg/m
3
。 

**瞬时排放值不包括以密封的产品或制剂形式出售的溶剂。 

6.4 国内现有相关标准 

6.4.1 废水排放标准 

目前，我国中药工业废水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的有关规定，

该标准未对中药类制药工业进行特殊规定，只按“其他排污单位”或“一切排污单位”执行，

具体控制指标及标准值见表 6.9。此外，该标准未对中药类制药企业的单位产品排水量做出

任何规定。 

表 6.9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规定的中药类制药工业废水排放标准 

类别 COD BOD5 SS 氨氮 pH 

 1997 年 12 月 31 日前建设的单位 

级标准 100 30 70 15 

二级标准 150 60 200 25 

三级标准 500 300 400 — 

6～9 

 1998 年 1 月 1 日后建设的单位 

一级标准 100 20 70 15 

二级标准 150 30 150 25 

三级标准 500 300 400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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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目前，我国中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的

有关规定。 

对于拥有自备火电厂、锅炉和污水处理站的中药企业，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则分别执行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和《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的规定。 

随着我国中药制药工业的快速发展，现有标准已不能适应本行业废水、废气等污染物排

放控制与环境管理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制订能够科学地体现中药制药行业特点与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需要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6.4.3 地方相关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上海市发布了专门的《生物制药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1/373-2006）。在该标准中，

根据上海制药工业的地方特色，分为发酵类、生化提取类、生物技术制药、生物制剂四大类，

没有涉及到中药类。 

7 标准的结构设计 

7.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拟规定中药类制药工业废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排放限值以及标准的实施与监督等

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中药类制药工业企业的水污染物排放管理，以及新（扩、改）建中药

类制药工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验收及其建成后的污染控制

与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以药用植物和药用动物为主要原料，按照国家药典，生产中药饮片和中成

药产品的制药工业企业，包括中药提取和中药制剂加工。由于藏药、蒙药等我国传统医药制

药工业企业与中药类制药工业企业在产品原材料、生产工艺、污染物排放等方面有某些相似

之处，因此，建议藏药、蒙药等我国传统医药制药工业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也可参照本标准执

行。 

本标准适用于法律、法规允许的污染物排放行为；新设立污染源的选址和特殊保护区域

内现有污染源的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三十条和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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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本标准与其他现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属行业性排放标准，与综合性排放标准不交叉执行。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我国中药类制药工业的水污染物排放排放执行本标准，不再执行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7.3 水污染物排放先进控制技术限值 

为促进地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引导工

业生产工艺和污染治理技术的发展方向，根据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在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

高、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或环境容量较小、生态环境脆弱，容易发生严重环境污染问题

而需要采取特别保护措施的地区，应严格控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行为，在上述地区的企业执

水污染物排放先进控制技术限值，其地域范围、时间，由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7.4 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的划分 

考虑到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的特点与差别，初步拟定按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区别对待，

新建企业标准从严，给现有企业一个合理的时间段，以便过渡到执行新建企业标准。初步考

虑现有企业的过渡期为 3 年。 

7.5 执行时段 

根据项目建设时间分为两个时间段。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包括改、扩建）的项目建设

时间，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批准日期为准。初步拟定：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本标准，现有企业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过渡到执行新建企业的排放标准。 

7.6 企业分类 

为了便于调研等标准制订工作的开展，我们根据企业的生产工艺、产品特点，将中药类

制药企业分为两种类型：中药饮片和中成药。 

但是经过调研与分析发现，中药饮片在炮制工段，有的饮片需要加入特殊的辅料如酒、

醋、盐、姜、蜜、药汁等进行处理，这样造成其废水的 COD 浓度一般较高，与中成药废水在

污染程度上几乎相当，因此，本标准将中药饮片和中成药作为一类进行考虑，制定统一的排

放标准。 

7.7 浓度控制与总量控制相结合 

本标准拟对废水排放设置两种控制指标，即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规定了废水中各项污染物允许排放的最高浓度限值，该指标可控制废水瞬

时排放的浓度，但仅有这个指标，无法对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控制。为控制排放总量，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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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同时规定了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以避免企业简单地采用稀释的方式来达到浓度限值。每

一制药生产企业的废水排放都必须同时符合这两种限值要求。 

7.8 主要技术内容 

通过调研与分析，发现中药类企业的污染控制对象以废水为重点，大气污染物以及恶

臭、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与其它类型企业有相似性，可以按《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

标准》（GB 18599）和《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 12348）等规定执行。因此，本标准对

大气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控制不予考虑，本标准提出的主要技术内容是对废水的污

染控制要求。 

8 废水排放标准制订依据 

8.1 标准项目的选择 

（1）常规综合性控制指标 

中药生产的原材料主要为中药材，在生产过程中有时需使用一些媒质、溶剂或辅料，废

水主要来自设备清洗水、下脚料废液清洗水、提取工段废水、地面冲洗水、辅助工段的清洗

水及生活污水等。废水中多为天然有机物质，如木质素、木质蛋白、果胶、半纤维素、脂蜡

以及木糖、半乳糖、甘露糖、葡萄糖等碳水化合物。因此，中药废水主要为有机废水，可采

用某些综合指标加以控制。本标准除选定 COD、BOD5、SS、氨氮等常规污染物指标外，还选

定总有机碳指标以有机物中碳的含量作为表征废水中有机物总量的综合性指标，以便使标准

逐步从 COD 指标过渡到总有机碳指标。 

（2）总氰化物 

根据调查得知，某些厂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含氰的化合物作为原材料，废水出水中

也可能有氰化物存在，所以，有必要对氰化物进行控制。 

（3）急性毒性 

考虑到废水成分复杂，且可能存在某些药物成分等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到水环境中，可

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本标准选择急性毒性 96h LC50值（半致死浓度）作为

废水毒性控制指标。 

（4）本标准不控制的指标 

根据现场调研发现，多数企业采用水提工艺进行生产，醇提工艺相对少些。采用醇提工

艺的中药企业都建有乙醇回收蒸馏塔对乙醇进行了回收，回收率一般在 90%以上，最高可达

96%，所以废水中的乙醇含量不是很高。即使废水中含有少量乙醇，由于乙醇易于挥发和降

解，因此，没有必要对乙醇加以控制。其他溶剂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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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调研得知，企业废水出水中的磷酸盐含量都在 1 mg/L 以下（见表 5.1），所

以，也没有必要控制磷酸盐指标。 

综上所述，本标准根据中药废水主要为有机废水的特点和大量调研工作结果，确定本标

准采用 pH、COD、BOD5、SS、氨氮、总有机碳、总氰化物、急性毒性等指标作为水污染物控

制指标。 

8.2 标准值的形式 

本标准的标准值形式设置两种控制指标，即浓度控制和总量控制，每个制药生产企业

的废水排放都必须同时符合这两种限值要求。 

浓度控制指标以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来表示。标准中规定了水污染物允许排放

的最高浓度限值，以日均值计，用于控制废水排放的浓度，一般以 70～80%的中药企业废水

可以达标为准。 

本标准中的总量控制指标以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来表示。通常污染物总量控制是以单位

产品污染物排放量来表示，但考虑到本标准中涉及的中药产品种类较多，每个企业一般生产

多种产品，且随着市场变化不断地改变产品种类，因此，本标准仍采用吨产品基准排水量作

为总量控制指标。 

8.3 标准值的制订依据 

8.3.1 废水排放标准 

8.3.1.1 化学需氧量（COD） 

大多数中药企业采用的二级生化处理技术实际运行时，COD 去除率可达 90%以上，一些

企业通过强化管理，采取清洁生产和废水深度处理等防治措施，可进一步降低出水 COD 的浓

度。目前，根据调研的情况分析得知（表 8.1），约 76%的厂家出水 COD 值小于或等于 100 mg/L，

约 6%的厂家出水 COD 值在 100 到 130 mg/L 之间，约 18%的厂家出水 COD 值大于 130 mg/L。

因此，本标准拟定新建企业指标值为 100 mg/L，现有企业指标值为 130 mg/L。 

也就是说，如果按本标准执行，大概有 76%的现有企业是可以达到新建企业的 COD 标准

100mg/L 的；82%的现有企业目前可以达到本标准规定的现有企业的 COD 标准 130mg/L 的；

只有 18%的企业是不能达标的，而这些企业是应该根据各企业的自身条件进行生产工艺和污

水处理技术改造的，或面临关停而被淘汰的企业。 

表 8.1  中药生产企业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汇总表 

指标范围 

厂家 

数量 

（个） 

占厂 

家数 

量的

% 

指标范围 

厂家 

数量 

（个）

占厂

家数

量的

% 

指标范围 

厂家 

数量 

（个） 

占厂

家数

量的

% 

COD≤100 25 76 BOD≤20 17 68 SS≤50 22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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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COD≤130 2 6 20＜BOD≤30 3 12 50＜SS≤60 5 16 

COD＞130 6 18 BOD＞30 5 20 SS＞60 4 13 

合   计 33 100 合   计 25 100 合   计 31 100

 

8.3.1.2 生化需氧量（BOD5） 

根据调研分析得知（表 8.1），约 68%的厂家出水 BOD5值小于或等于 20 mg/L，约 12%的

厂家出水 BOD5值在 20 到 30 mg/L 之间，另有约 20%的厂家出水 BOD5值大于 30 mg/L。因此，

本标准拟定新建企业指标值为 20 mg/L，现有企业指标值为 30 mg/L。 

8.3.1.3 悬浮物（SS） 

通过调研分析（表 8.1），上报 SS 数据的生产厂家为 29 家，出水中 SS 浓度值小于或等

于 50 mg/L 的厂家占 71%，约 16%的厂家出水 SS 值在 50 到 60 mg/L 之间，而出水中 SS 浓度

值大于 60 mg/L 的厂家占 13%。因此，本标准拟定新建企业指标值为 50 mg/L，现有企业指

标值为 60 mg/L。 

8.3.1.4 氨氮（NH3－N） 

通过调查发现，中药生产废水中 NH3－N 含量不高，上报 NH3－N 数据的 13 个厂家，NH3

－N 出水浓度均小于 10mg/L，其中 10 个企业在 8mg/L 以下。因此，本标准拟定新建企业 NH3

－N 指标值为 8mg/L，现有企业为 10 mg/L。  

8.3.1.5 总有机碳（TOC） 

对于性质稳定的排放废水来说，其 TOC 浓度与 COD 值存在一个良好的相关关系。根据

TOC 在线监测数据与 COD 的比对结果分析，发现 TOC/COD 比值一般在 0.3 左右。因此，本标

准中的 TOC 限值是以 COD 限值的 30%作为标准限值，即新建企业为 30mg/L，现有企业为

40mg/L。 

8.3.1.6 总氰化物 

在调研资料中，个别厂家的出水中含有总氰化物，其浓度控制在 0.25 mg/L 左右。因此，

本标准拟定现有企业的总氰化物标准值为 0.25 mg/L，为体现对新建企业从严控制的原则，

拟定新建企业标准值为 0.2mg/L。 

8.3.1.7 急性毒性 

传统的物理、化学分析方法能定量分析污染物中主要成分的含量，但不能直接全面地反

映各种有毒物质对环境及生物的综合影响，而生物测试恰恰能够弥补理化监测方法的不足。

目前，控制工业废水水质的毒性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通常采用的水质毒性测试方法有藻类

生长抑制毒性、溞类活动抑制毒性、鱼类急性毒性、发光菌急性毒性和种子发芽毒性等。发

光细菌法毒性实验是监测工业废水污染物综合毒性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本标准采用发光

细菌法，急性毒性以 HgCl2计，以此作为废水毒性控制指标。 

世界银行规定制药企业出水排放除了应满足表 6.7 中的最大限值外，还应符合生物试验

的毒性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即对鱼类的毒性＝2；对大型溞的毒性＝8；对藻类的毒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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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细菌的毒性＝8。 

发光细菌法毒性实验是监测工业废水污染物综合毒性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本标准依

据水质毒性分级标准（参见万家玲编著《环境微生物学实验》，张秀君的发光细菌法监测废

水综合毒性研究），HgCl2 毒性指标值小于“0.07mg/L”属于低毒，大于“0.07mg/L”属于

中毒，所以将一般地区及环境敏感地区的 HgCl2毒性指标值定为“0.07mg/L”，分析方法按

GB/T 15441-19951 中发光细菌分析方法标准执行。 

8.3.1.8 pH 值 

在本标准的调研资料中，所有厂家的出水 pH 值均在 6～9 之间，废水 pH 值在此范围内

对受纳水体和周围环境不会造成危害，因此，本标准拟定新建企业和现有企业 pH 值均为 6～

9。 

8.3.1.9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对中药而言，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因产品类别不同产生的废水排放量不尽相同，如片剂

与膏剂之间；即使是同一种类别的产品不同的产品其废水排放量也有很大差别，如有的片剂

需要经过提取、精制等工序才能压片制成，而有的片剂只需经过粉碎、混匀等工序即可制成，

所以，考虑到中药产品种类繁多，每个企业一般生产多个品种，且随着市场变化不断地调整

产品种类，另外有些企业既生产中药饮片又生产中成药，因此，从标准实施的可行性和可操

作性角度，本标准拟将中药类作为一个整体，制订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作为核定水污染物

排放浓度而规定的生产单位产品的废水排放量上限值。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适用于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不高于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的情况。

若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超过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须按污染物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将实测水

污染物浓度换算为水污染物基准水量排放浓度，并以水污染物基准水量排放浓度作为判定排

放是否达标的依据。产品产量和排水量统计周期为一个工作日。 

当企业同时生产两种以上、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的不同的产品，且将产生的污水混合处

理排放时，按下式换算水污染物基准水量排放浓度： 

                                    Q 总 

C 基= ———————  × C 实 

                                   ΣYi×Qi 基 

式中： 

C 基—水污染物基准水量排放浓度（mg/L） 

Q 总—排水总量（吨） 

Yi— 某产品产量（吨） 

Qi 基—某产品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吨/吨） 

C 实—实测水污染物浓度（mg/L） 

若Q 总与ΣYi×Qi基的比值小于1，则以水污染物实测浓度作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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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结合调研结果（表 8.3）、厂家的建议及有关文献数据，最终确定吨产品基准排

水量为 200 m
3
/吨产品。 

表 8.3  中药厂废水排放量调研结果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年产量 单位产品排水量 

阿胶 1800 吨 

复方阿胶浆 3400 吨 

山东××股

份有限公司 

水晶枣 430 吨 

185 m
3
/吨产品 

痹饮片 2000 万片 

复方三七胶囊 1000 万粒 

吉林××制

药有限公司 

消炎止痢灵片 1000 万片 

5 m
3
/50 万片（粒） 

胶囊剂 200 万瓶 69 m
3
/万瓶 

片剂 520 万片 1.04 m
3
/万片 

××中药有

限公司 

蜜丸 150 万丸 22.4 m
3
/万丸 

鱼腥草注射液 90 万支 

香丹注射液 80 万支 

4.6 m
3
/万支 黄山市××

药业有限公

司 六味地黄口服液 150 万支 3 m
3
/万支 

武汉××药

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全部产品，主要产品有：

中药鼻炎片、脉君安、

全风藤糖浆 

2576.4 吨 65 m
3
/吨 

松龄血脉康胶囊 15000 万粒 

一清胶囊 14000 万粒 

镇咳宁胶囊 2500 万粒 

成都××科

技实业有限

公司 

玄麦柑桔胶囊 400 万粒 

3.03 m
3
/万粒 

膏药 142 万盒 江苏××制

药有限公司 金胆片 222 万瓶 

17.44 m
3
/万元 

丸剂 120.9 吨 250 m
3
/吨产品 

片剂 27.8 吨 740 m
3
/吨产品 

胶囊 27.5 吨 150 m
3
/吨产品 

石家庄××

制药有限责

任公司 

口服液 24.5 吨 580 m
3
/吨产品 

兰州××药

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浓缩丸 1323 吨 167 m
3
/吨产品 

莲蒲双清片 2500 万片 0.6 m
3
/万片 

板蓝根颗粒 170 吨  50 m
3
/吨产品 

川贝枇杷糖浆 200 万瓶 50 m
3
/万瓶 

川贝雪梨膏 180 万瓶 50 m
3
/万瓶 

小金丸 250 万支 

熊胆丸 1700 万粒 

5.7 m
3
/万丸 

××药业集

团有限公司 

麝香壮骨膏 8000 万贴 1600m
3
/万贴 

乌鸡白凤丸 69 万丸 10764 m
3
/年 北京××西

分厂 牛黄上清丸 2687 万丸 6337 m
3
/年 

乌鸡白凤丸 16000 千丸  1248 m
3
/吨产品 

 

康氏牛解丸 2070 千丸 161 m
3
/吨产品 

北京××北

分厂 

牛黄上清丸 4000 千丸 312 m
3
/吨产品 

北京××药 国公酒 1562 吨 102935 m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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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年产量 单位产品排水量 

酒厂 骨刺酒 623 吨 

血栓心脉宁胶囊 1.2 亿粒 12 m
3
/批 

返魂草颗粒 1500 万袋 10 m
3
/批 

脑蛋白水解物 200 万支 14 m
3
/批 

吉林××药

业股份有限

公司 

冠脉宁片 1.0 亿片 12 m
3
/批 

广西××制

药有限责任

公司 

所有中药 905 吨 174 m
3
/吨产品 

强力天麻杜仲胶囊 3840 万粒 

元胡止痛胶囊 130 万粒 

藿香正气胶囊 22 万粒 

通便灵胶囊 152 万粒 

六味地黄胶囊 83 万粒 

天麻胶囊 29 万粒 

杞菊地黄胶囊 29 万粒 

胶囊类：0.47m
3
/万粒 

金喉健喷雾剂 152 万支 

贵州××药

业有限公司 

保妇康泡沫剂 3 万瓶 

喷雾剂类：0.47m
3
/万

支 

8.3.2 水污染物排放先进控制技术限值 

为促进地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引导工

业生产工艺和污染治理技术的发展方向，本标准规定了污染排放先进控制技术限值。 

根据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在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或环境

容量较小、生态环境脆弱，容易发生严重环境污染问题而需要采取特别保护措施的地区，应

严格控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行为，在上述地区的企业执水污染物排放先进控制技术限值。 

执行水污染物排放先进控制技术限值的地域范围、时间，由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表 8.4  现有和新建企业水污染物排放先进控制技术限值 

序号 污染物 单位 排放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pH 值 — 6～9 

2 悬浮物（SS） mg/L 10 

3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mg/L 10 

4 化学需氧量（COD） mg/L 50 

5 氨氮（以N计） mg/L 5 

6 总氮（以N计） mg/L 15 

7 总磷（以P计） mg/L 0.5 

8 总氰化物 mg/L 0.20 

9 总有机碳（TOC） mg/L 15 

10 急性毒性（以 HgCl2 计） mg/L 0.07 

11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m3/t 产品 200 

常规污水处理 

设施排放口 



 40 
 

9 标准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 

9.1 废水处理常用技术 

企业调研资料显示，中药类制药废水的处理一般采用物化、生物处理方法。中药废水

处理使用的物化方法主要是气浮法。生物处理方法包括好氧和厌氧两种处理方法。 

（1）气浮法 

废水在有足够空气的条件下，加压到 345～483 KPa，达到饱和。加压后的气体－液体

混合物在气浮设备释放到常压时，细小的空气气泡吸附在颗粒物上，当气固混合物升到表面

时被撇出。气浮法可有效去除 TSS，但对 COD、BOD5、氨氮的去除效果并不是很好，因此，

在中药废水处理中，常把气浮法作为预处理工序或后处理工序，以提高处理效率。  

（2）厌氧生物处理 

①水解酸化法：在中药废水处理中，水解酸化往往与好氧工艺联合使用。水解酸化主要

用于使难以降解的大分子有机物开环断链，变为易于生物降解的小分子物质，改善废水的可

生化性，提高后续好氧生物降解的处理效率。 

②上流式厌氧污泥床(UASB)法：UASB 反应器是具有推广前景的高效厌氧反应器，具有

处理负荷高、结构简单、运行稳定等优点。在中药废水处理中，对 COD、BOD5的去除效率较

高。近年来，中药企业将 UASB 与好氧法联合使用, 改善了反应器性能，对 COD、BOD5的去

除率可达 95%以上。  

（3）好氧生物处理 

好氧生物处理有活性污泥法和生物膜法两大类，包括普通活性污泥法、深井曝气法、

延时曝气法、生物接触氧化法、生物滤池、SBR、CASS 等。下文介绍制药企业常用的四种方

法。 

①生物接触氧化法：生物接触氧化法兼有活性污泥法和生物膜法的特点,具有较高的处

理负荷,能够处理易引起污泥膨胀的有机废水。但在实际运行中,要保持其对废水中 COD 良好

的去除率，通常要求进水的 COD 不大于 1000 mg/L。因此，中药企业通常在生物接触氧化工

序前，增加厌氧工序，以降低 COD 进水负荷，提高处理效率。 

②生物滤池：生物滤池工艺的污泥生成量少，对进水水质、水量负荷的冲击有较强的适

应能力。但此工艺易发生滤池堵塞和环境卫生问题。目前，曝气生物滤池的应用比较广泛。

其最大的特点是集生物接触氧化和截留悬浮固体于一身，节省了二沉池，具有负荷高、停留

时间短、出水水质好的优点。 

③序批式间歇活性污泥法(SBR 法) ：SBR 法具有均化水质、无需污泥回流、耐冲击、污

泥活性高、结构简单、操作灵活、占地少、投资省、运行稳定等优点,比较适合于处理间歇

排放、水量水质波动大的废水。目前，SBR 法已成功应用于许多中药企业的废水处理。 

④周期循环活性污泥工艺（CASS）：CASS 工艺集曝气和沉淀两个反应过程于一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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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减少了占地面积和工程造价，具有操作管理方便、运行维护费用低、污泥产生量低、出水

水质好等优点。CASS 工艺对中药废水中 COD 的去除率可达 80%～90%，对 BOD5 的去除大约为

95%，同时具有较好的脱氮除磷效果。 

根据调研可知，中药企业通常采用上述处理方法的组合工艺，部分企业应用现有的处理

工艺，基本可以满足本标准对 COD、BOD5、TSS、pH 和氨氮的标准值，因此，标准限值的确

定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9.2 废水处理设施投资与运行成本 

本标准的废水排放标准是基于废水治理必须采用好氧或厌氧-好氧处理技术的基础上。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对企业的废水处理设施的投资与运行成本进行了分析，见表 9.1。 

表 9.1  废水处理技术调研结果 

序

号 
企业名称 

处理工程

投资万元

设计处理

能力 m
3
/d

吨废水

投资元

实际处理

能力 m
3
/d

运行

费 

元/m
3
 

废水 

处理工艺

1 广东××制药有限

公司 

66 600 1100 132 3.16 气浮 

2 山东××股份有限

公司 

320 3500 914 3300 0.35 UASB-好氧

3 ××药业××制药

厂 

60 500 1200 155 1.7 厌氧滤池-

接触氧化 

4 湖北××药业有限

公司 

2 12 1667 12  WSZ 一 元

化污水处

理设备 

5 浙江××药业有限

公司 

265 200 13250 40 30 接触氧化-

气浮 

6 黄山市××药业有

限公司 

43 300 143 300 0.4 水解-好氧

7 南京××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240 480 5000 480 1.8 气浮-好氧

8 黑龙江××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220 450 4889 210 2.7 UASB-接触

氧化 

9 武汉××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0 480 1250 480 0.25 厌氧-好氧

10 成都××科技实业

有限公司 

174 300 5800 200 3.51 酸化-生物

滤池 

11 山西××制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10 300 3667 180 1.7 生物曝气 

12 咸阳××制药有限

公司 

318 100 31800 80 0.57 延时曝气 

13 吉林通化××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137   15  水解酸化-

接触氧化 

14 兰州××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280 720 3889 720 1.3 SBR 法 

15 华北制药集团××

有限公司 

20.5 72 2847 9 50 水解-接触

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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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处理工程

投资万元

设计处理

能力 m
3
/d

吨废水

投资元

实际处理

能力 m
3
/d

运行

费 

元/m
3
 

废水 

处理工艺

16 ××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 

32 144 2222 125 5 水解酸化-

生物接触

氧化 

17 昆明××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520 1500 3467 1200 3.58 水解-SBR 

18 厦门××中药厂 100   450 2.79 厌氧-好氧

19 湖南××制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2   5 10.3 厌氧-好氧

20 桂林××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241   300 1.5 厌氧-好氧

21 哈药集团制药×厂 76.8   245 1 厌氧-好氧

22 广州××中药厂 90 360 2500 305 2.06 厌氧-好氧

23 北京××西分厂 107 150 7133 146 1.05 好氧 

24 北京××北分厂 118 150 7866 145 1.13 好氧 

25 北京××药酒厂 280 550 5091 130 2.5 好氧 

26 通化××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365 480 7604 480  厌氧-好氧

27 吉林××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130 80 16250 120 0.7 普通活性

污泥法 

28 广西××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 

40 1200 333 800 0.6 水解-接触

氧化 

29 贵州××药业有限

公司 

5 30 1667 15 0.8 加碱中和

沉淀 

30 四川××制药有限

公司 

420 400 10500 360 1.8 厌氧-微孔

曝气 

31 黄石市××生物制

药厂 

95 300 3167 200 0.98 气 浮

-ICEAS 池

 

由表 9.1 可以看出，按设计处理能力计算每吨废水的投资额，发现吨废水的处理投资成

本在不同厂家之间差别较大，范围在 143～31800 元/吨之间，其中，吨废水投资在 3000 元

以下的和 3000～6000 元之间的分别占 38%，吨废水投资在 7000 元以上的占 24%。从调查资

料反映的实际情况看，延时曝气法、接触氧化气浮法等属于投资比较大的技术，而水解好氧

法、UASB 好氧法、厌氧滤池接触氧化法等是投资比较低的技术。 

由该表还可以看出，处理每吨废水的运行费一般在 5 元以下，但个别厂家较高，最高达

到 50 元/吨，这样高的运行费似乎不太合乎情理，其数据不予采用；运行费在 2元以下的约

占 52%，2～5 元的占 34.8%。其中，UASB-好氧法、水解好氧法、延时曝气法等的运行费较

低，而水解接触氧化法、接触氧化气浮法等较高。 

综合上述我们对厂家实际采用的废水处理技术的分析，从吨废水的处理投资成本和运行

费均最佳的角度出发，本标准推荐中药厂家易采用的废水处理技术是水解好氧法、UASB-好

氧法。对厂家来说，这两种技术无论是吨废水的处理投资成本和运行费都是最低的，也是企

业的经济能力可以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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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废水处理的实际效果看（表 9.2），这两种技术的废水处理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对 COD

等污染物的去除率比较高，出水 COD、BOD、SS、pH 等各项指标基本可达到本标准规定的要

求。当然，企业在选择废水处理技术时，还应当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考虑，切实地

选择适合本企业生产工艺与废水特点的处理技术。 

表 9.2  推荐的两种废水处理技术应用实例 

企业名称 水质 
COD 

mg/L 

BOD

mg/L

SS 

mg/L

处理 

工艺 

工程

投资

万元

实际处理

能力 

m
3
/d 

运行

费 

元/m
3

进水 681 136 321 山东××股份有限

公司 出水 87 21.6 70 

UASB -好

氧 
320 3300 0.35 

进水 2536 1260 560 黑龙江××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出水 3.62 1.83 36 

UASB -接

触氧化 
220 210 2.7 

进水 96 56.5 45 黄山市××药业有

限公司 出水 19 12.2 30 

水 解 - 好

氧 
4.3 300 0.4 

 

9.3 达标案例分析 

案例一： 

黑龙江某制药公司生产片剂、胶囊剂、口服液、丸剂、膏剂、散剂等多种产品，其废

水成分复杂，有机物浓度较高。废水处理工艺采用 UASB 和接触氧化的组合工艺，该工艺的

处理负荷高，结构简单，运行稳定，处理效果较好。其工程投资为 220 万元，运行费为 2.7

元/m
3
，实际处理能力为 210m

3
/d。废水处理工艺如图 10.1 所示，进水和出水水质如表 10.3

所示。由表 10.3 可知，该工艺对 COD、BOD 的处理效率高达 99%，出水水质达到了标准的规

定要求。 

 

图 9.1  黑龙江某制药公司废水处理工艺 

 

表 9.3  黑龙江某制药公司废水处理效果 

项    目 COD BOD5 SS pH 

进水，mg/L 2536 1260 560 6.6 

出水，mg/L 3.623 1.83 36 7.2 

去除率，% 99 99 94  

 

案例二： 

剩余污泥 

进水 UASB 反应器 接触氧化池 出水口 

污泥浓缩池 压滤干化 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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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某制药公司在生产中成药和中药制剂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生产废水，为此该公司设有

污水处理站。废水处理工艺采用循环式活性污泥（CASS）工艺，此技术有两大特征：第一，

预处理选用机械格栅，去除较大杂质；第二，处理采用运行稳定的 CASS 工艺，该工艺适合

高中浓度有机废水的处理，它集传统的初沉、曝气、二沉等工艺于一体，将反应过程和泥水

分离过程集中在同一池内进行，此技术有较高的去除率。污水处理能力可达 520 m
3
/d。处理

工艺如图 9.2 所示。工艺进水和出水水质如表 9.4 所示。由表 9.4 可见，该公司废水可达到

标准的规定要求。 

 

图 9.2  辽宁某制药厂处理工艺流程图 

 

表 9.4  辽宁某制药厂废水处理效果    单位：mg/L 

项目 COD BOD SS 氨氮 pH 

进水，mg/L 374 240 259.1 1.82 7.69～8.08

出水，mg/L 66.7 15.0 24.1 0.482 8.08～8.25

去除率，％ 82.2 94.8 90.7 73.5  

 

 

案例三： 

湖北省某中药厂，该厂生产废水主要来源于洗瓶废水及洗中药材废水，废水量为40m
3
/d。

废水处理工程采用SBR工艺，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以往SBR工艺的运行经验，在某些关键部

位作了必要的调整和改进，使该工艺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完善与提高。 

（1）设计依据：废水水量25～40m
3
/d；废水水质：pH 6～9，SS 60mg/L，COD 250mg/L，

BOD5 120mg/L；采用全自动程序做到无人监管；尽量减少占地。 

（2）处理工艺：采用SBR工艺，该工艺是在对传统活性污泥法的改造中发展起来的一种

工艺，其构筑物仅为序批式反应池，简称SBR反应池，可理解为程序控制、批量处理反应池。

工艺流程如下： 

废水经格栅进入厌氧调节池，该调节池具有调节水量及厌氧水解的作用。再由泵提升至

SBR反应池，即与池内空载期的污泥及填料上的微生物膜接触，污水中的有机物被菌胶团及

微生物膜吸附，并开始降解。随着水位提高到一定高度，水下曝气机开始工作，为微生物充

氧，处于边进水边充氧状态，当水位上升到预计高度时，水泵停止工作，继续充氧。进入反

剩余污泥 

集水池 机械格栅 CASS 池 出水口 

污泥浓缩池 压滤干化 外运 

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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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阶段，在同样条件下反应速度高于活性污泥法和接触氧化法，因反应速率和池内基质浓度

成正比以及SBR池内基质浓度始终高于出水，这样就有更高的反应速率。当反应后，污水中

基质浓度已达到排放要求时，即停止给污水充氧曝气。此时进入静止状态，污泥沉淀至底部，

上部为清水。沉淀一定时间后上部清水通过滗水器开始排放。排水完成后又可重复进水，循

环进行。工作一段时间后，池内多余污泥可回流至厌氧调节池。 

其工艺特点：①由于没有初沉池、二沉池及污泥回流系统，因此可减少占地及降低造价

30%以上。理想静沉，清污分离效果显著。耐冲击负荷强。运行可靠，操作灵活。本系统可

调整运行周期和反应时间的长短，确保处理废水达标排放。当排放标准由二级升为一级时，

只要延长反应时间即可达到，还可进行物化处理，深度处理及中水回用等。②除磷脱氮效果

显著，SBR反应池内所有微生物都经历了完整的缺氧、厌氧、好氧过程。在污染物的去除方

面，具有群体优势。而且，微生物在厌氧释磷后，立即进入好氧过程，过度吸磷动力得以有

效充分利用。硝化、反硝化和释磷、吸磷在同一反应池内完成。③易于扩建，当水量增大时，

仅增加SBR单元即可，毫不影响原构筑物的运行。同时，根据具体情况，也可将一个SBR单元

拆分为多个SBR单元，而不影响其使用功能。由于是序批式批量处理，运行费用较低，为0.45

元/吨废水。④本工程对SBR系统中主要设备滗水器中进行了优化设计，结合各类滗水器的优

点，使其拥有工艺简单，运行可靠，管理简便，安装快捷，造价低廉等优点。在自动控制方

面，由于电磁阀在使用方面的局限性，本工程采用了电动阀，使其运行更加安全可靠。在厌

氧调节池安装了液位控制器，从而做到了全程自动化，无需专人管理。 

（3）主要构筑物及设备技术参数 

①厌氧调节池：V=30m3，φ=6m； 

②液下提升泵：Q=20m2/h，H=11m，P=0.75kW； 

③SBR反应器：φ=3m，A3 防腐，H=4.5m，非标； 

④风机：Q=20000m3/h，P=2.2kW； 

⑤电动阀：DN 100； 

⑥滗水器：φ=0.6m，V=0.25m3，非标。 

（4）处理效果：SBR 系统的启动和正常运行是废水处理工程稳定合格运行的关键。在

系统运行初期，进水采用间接进水方式，并逐步增加水量和 COD 浓度。同时增加曝气时间，

以保证在系统启动初期微生物的培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运行，活性污泥形成良好，其比

重和沉降性能以及生物活性均达到了工艺要求。出水水质趋于稳定，并且达到行业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经当地环保部门监测，出水水质指标：COD 为 49mg/L，BOD5为 20mg/L。 

9.4 污染物削减效益 

据调研资料估算，目前中药类企业每生产一吨产品所产生的废水量在 118m
3
左右，COD

浓度在 950mg/L 左右。目前中药企业的年生产量已达 37 万吨，则每年产生 COD 的量为 4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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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如果按处理后的废水 COD 限值都能达到 100 mg/L 计算，则每年排放的 COD 量为 4366

吨，每年削减 COD 37111 吨，占 COD 产生量的 89%。 

此外，标准中的 BOD5、TSS、总氰化物和氨氮浓度指标加严，同时增加急性毒性和 TOC

等指标，标准的执行将大大削减中药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有利于维持和改善水质。 

10 本标准与相关标准的比较 

本标准新建企业标准值与相关标准的比较如表 10.1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中药企业

执行的排放的 COD 值严于美国 B、D 类标准的日最大值和世界银行标准，但比美国标准的月

均值略松；与我国《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1998 年之后建设的项目相比，新

建企业的标准与该标准的一级标准相当。 

表 10.1  新建企业标准值的比较        单位：mg/L，pH 值除外 

标  准 COD BOD SS NH3-N 总有机碳 总氰化物 急性毒性 pH 

新建 

企业 
100 20 50 8 30 0.2 0.07 6～9

本标准 
现有 

企业 
130 30 60 10 40 0.25 0.07 6～9

日最 

大值 
228 35 58     6～9美国标准 

B、D 类 
月均值 86 18 31     6～9

世界银行 150 30 10    2（无量纲） 6～9

一级 100 20 70 15 20 0.5  6～9

二级 300 100 150 25 30 0.5  6～9

污水 

综合 

排放 

标准 
三级 1000 600 400 — — 1.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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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本标准与国内外标准的 COD 限值对比 

1-美国标准; 2-世界银行标准; 3-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 -1996 一级标准; 4-国家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 -1996 二级标准; 5-山东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 6-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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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二级标准; 7-广东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 8-广东省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二级标准; 9-本标准中药类新建企业; 10-本标准中药类现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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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本标准与国内外标准的 BOD 限值对比 

1-美国标准; 2-世界银行标准; 3-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 -1996 一级标准; 4-国家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 -1996 二级标准; 5-山东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 6-山东省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二级标准; 7-广东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 8-广东省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二级标准; 9-本标准中药类新建企业; 10-本标准中药类现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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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本标准与国内外标准的 SS 限值对比 

1-美国标准; 2-世界银行标准; 3-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 -1996 一级标准; 4-国家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 -1996 二级标准; 5-山东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 6-山东省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二级标准; 7-广东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 8-广东省污水综合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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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二级标准; 9-本标准中药类新建企业; 10-本标准中药类现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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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本标准与国内外标准的 NH3-N 限值对比 

1-美国标准; 2-世界银行标准; 3-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 -1996 一级标准; 4-国家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 -1996 二级标准; 5-山东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 6-山东省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二级标准; 7-广东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 8-广东省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二级标准; 9-本标准中药类新建企业; 10-本标准中药类现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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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  本标准与国内外标准的 COD、BOD、SS、NH3-N 限值对比 

1-美国标准; 2-世界银行标准; 3-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 -1996 一级标准; 4-国家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 -1996 二级标准; 5-山东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 6-山东省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二级标准; 7-广东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 8-广东省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二级标准; 9-本标准中药类新建企业; 10-本标准中药类现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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